
 

 

 

 

 

西安交通大学医学部文件 
 

西交医人〔2017〕3 号 

 

 

关于印发《西安交通大学医学部国家级人才 

后备人选支持计划实施办法（试行）》的通知 

 

各院（系）、分党委（总支）、各处室及有关单位： 

《西安交通大学医学部国家级人才后备人选支持计划实施

办法（试行）》已经 2017年 2 月 23 日医学部部务会议审议通过，

现予印发，自印发之日起施行。 

 

 

西安交通大学医学部 

2017年3月10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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西安交通大学医学部国家级人才 

后备人选支持计划实施办法（试行） 

（经 2017 年 2月 23 日医学部部务会讨论通过） 

 

第一条 按照学校实施世界一流大学建设“三步走”战略，为

了加快推进“人才强校”战略在医学部的实施，根据《西安交通大学

关于进一步加强教师队伍建设的若干意见》，落实“厚待重用现有人

才，坚定引进急需人才，着力培养未来人才”的工作思路，特制定本

办法。 

第二条 根据医学人才成长规律，培育医学教师队伍中业绩突出、

具有发展潜力者尽快进入国家、陕西省等各类人才项目，设立衔接紧

密的三个层次的人才支持计划，以激励医学部中青年教师潜心学术，

取得国内领先或国际一流的研究成果。 

第三条 根据《医学教育“十三五”规划》和教师队伍建设目标，

本办法实行总量控制、动态调整，实际支持规模根据推荐遴选情况适

度调整。入选者支持期限为 5年。 

第四条 本办法包含三个层次的人才支持计划。 

㈠ 医学攀登人才计划 

1.培养目标：通过医学攀登人才计划，使崭露头角的青年教师潜

心医学科研和临床工作，成为本学科领域的优秀青年人才，获得“优

秀青年科学基金”或入选“长江学者青年项目”、“青年拔尖人才计

划”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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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入选条件：学风端正、治学严谨，已独立承担国家项目，具有

学术发展潜力。有博士学位，年龄不超过 35岁。 

3.支持方式：经费支持 20万元/人。 

㈡ 医学菁英人才计划 

1.培养目标：通过医学菁英人才计划，与教育部“长江学者奖励

计划”和国家“杰出青年科学基金”相衔接，使脱颖而出的青年骨干

教师追求远见卓识，能承担国家重大重点科研项目，或成为在本学科

领域有影响力的拔尖人才，成为申报教育部“长江学者特聘教授”、

国家“杰出青年科学基金”、陕西省“教学名师”等的重要力量。  

2.入选条件：学风端正、治学严谨，具有突出学术活力和发展潜

力，在国内学术同行中有较高知名度和影响力。原则上年龄不超过

40岁，具有正高级专业技术职务。  

3.支持方式：经费支持 50万元/人。 

㈢ 医学卓越人才计划 

1.计划目标：实施医学卓越人才计划，支持本学科领域具有较大

影响力的中青年学术带头人知行合一，为国家医学教育教学、科学研

究、卫生医疗服务做出卓越贡献，成为学科领域的杰出代表。以院士、

国家级教学名师候选人为核心内容。 

2.入选条件：支持学风端正、治学严谨，具有深厚学术造诣和广

泛学术影响力，对科学研究和人才培养事业做出突出贡献的学科带头

人。 

3.支持方式：经费支持 100万元/人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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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五条 遴选办法 

“医学攀登人才计划”采取申报制；“医学菁英人才计划”和

“医学卓越人才计划”实行推荐制。 

主要程序包括：个人申报、院系推荐、专家遴选、医学部审批等

环节。 

第六条 设立“医学人才支持计划专项基金”，按照学校相关财

务制度和规定使用。支持经费可用于科学研究、团队建设、人才培养

等方面。 

第七条 各临床医学院入选者的经费资助由医学部、学院经费各

1/2共同分担。 

第八条 医学部、院系及入选者三方签订《医学人才支持计划协

议书》，支持期限为 5年，到期自动终止。期满考核优秀者可申请更

高层次的人才支持计划。 

第九条 对入选者按照所签订协议书确定的工作任务内容进行考

核，中期考核在入选后第 24个月进行，由院系学术委员会负责；期

满考核由医学部组织专家组对入选者工作任务完成情况进行评估，评

估意见作为推荐国家各类人才计划及是否获得更高人才支持计划的

主要依据。 

第十条 本办法由医学部人才资源处协调各相关单位组织实施，

专家组负责遴选、学术综合考察和评估等。 

第十一条 本办法经 2017年 2月 23日医学部部务会议审议通过。 

第十二条 本办法由人力资源处负责解释。 


